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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商標註冊期間之延展申請及撤回 ] 

 
 

在我國商標註冊的權利保護期間為自公告當日起十年。商標權人（或利害關

係人，例如被授權人、質權人）得於商標權期間屆滿前六個月內申請延展註冊期

間，並按商品/服務類別以每類 4000元計費來繳納延展規費，每次延展期間為十

年。如於商標權期間屆滿後六個月內提出延展申請，需加倍繳納延展規費。 

 

申請人向智慧財產局申請延展時，可就延展商標權範圍及內容提出全部或部

分延展。亦即，雖不得變更經註冊的商標圖樣或修改增加商品/服務的內容和類

別，但可以減縮原指定使用的商品/服務，而依據仍擬繼續使用的商品/服務按類

別總數來繳納商標延展費用。如申請人在智慧財產局通知准予延展之前撤回延展

申請，依商標收費標準的規定，得申請退還原繳的延展註冊費。 

 

商標延展申請人可委任原代理人或特別委任另代理人辦理商標延展。如特別

委任另代理人提出商標延展申請案，該商標於智慧財產局登記的代理人仍為原代

理人，不會影響原代理人代表商標權人就該商標向智慧財產局所為一切事項的效

力。對於特別委任應注意的是，按商標法施行細則第 6條規定「代理人就受委任

權限內有為一切行為之權。但選任及解任代理人，縮減申請或註冊指定使用之商

品或服務，撤回商標之申請或拋棄商標權，非受特別委任，不得為之」。此乃依

據行政程序法第 24條第三項之規定，以保護當事人之權益。因此，對於商標延

展申請案之撤回，代理人必須有委任人之特別委任才能為之，可於委任書上載明

相關字樣，例如「對代理人為申請之撤回，具有特別代理權」。 

 

另一方面，申請人如以特別委任方式指示代理人辦理商標延展申請，卻無法

在延展期限前提出委任書，智慧財產局會發函通知兩個月內補正所需委任書。倘

若申請人決定放棄延展，以往智慧財產局准予自行撤回延展申請並退還原繳的延

展規費，惟近來智慧財產局商標組內部會議結論，如申請人指示代理人撤回延展

案並退還規費，代理人必須根據上述商標法之規定提出特別授權具有自撤申請案

權限之代理人委任書，否則延展案撤回將被處分不受理，且無法退還原繳的延展

規費（惟如陳明係誤繳情形，依據不同審查官亦有可能退還原繳的延展規費）。 

 

NO. 20181220C-1 
December 20, 2018 

 

 

 

TAIWAN NEWSLETTER 

UNION PATENT SERVICE CENTER 

  Upmanship  Professionalism  Sincerity  Credibility 

 


